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教職員工加班簽到退表
	單位
	姓名
	 eq \o\ad(    加班事由,　　　　　　　　)
	到勤
簽名
	退勤
簽名
	加班時數
	主管簽章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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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月○日○時○分至○時○分
例:辦理段考試務工作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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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
	○○
	○○○
	範例

	
	
	
	
	
	
	
	

	
	
	
	
	
	
	
	

	
	
	
	
	
	
	
	

	
	
	
	
	
	
	
	

	
	
	
	
	
	
	
	

	
	
	
	
	
	
	
	

	
	
	
	
	
	
	
	

	
	
	
	
	
	
	
	

	
	
	
	
	
	
	
	

	
	
	
	
	
	
	
	

	
	
	
	
	
	
	
	

	
	
	
	
	
	
	
	

	
	
	
	
	
	
	
	

	
	
	
	
	
	
	
	

	
	
	
	
	
	
	
	


附註：
1、 依據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2、 加班人員應於加班前向業務主管申請，經權責長官核准後加班。
3、 加班人員應於到班時確實簽到退，並應由業務主管簽證，不得有虛偽造假之情事。
4、 未依規定簽到退或有虛偽造假者，經業務單位查對不符，不得報領加班費或補假；如情節重大者另案議處。

